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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投资概况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期与控股子

公司新疆秦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秦翔”）的少数股东敬波、梁剑签

署了股权转让合同，公司拟以自有资金375万元收购敬波持有的新疆秦翔5.32%
股权，以自有资金262.50万元收购梁剑持有的新疆秦翔3.98%股权，交易金额合

计637.50万元。交易完成后，公司对新疆秦翔的持股比例由67.77%提升至77.07%，

新疆秦翔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重大事项决策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本次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姓名：敬波

身份证号：650106********0010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新风路 81号楼

关联关系：敬波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董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敬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姓名：梁剑

身份证号：610324********001X
住所：陕西省扶风县城关镇牛家社区

关联关系：梁剑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董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梁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秦翔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巴州和静县文化路银座小区 5号楼 3单元 501、502室



法定代表人：彭文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827589319259L
注册资本：6,543万元

成立日期：2012年 1月 18日
经营范围：菱镁矿露天开采；生产销售：重烧镁、中档镁、电熔镁、轻烧镁、

镁砖、造渣球、合成砂、不定形耐火材料、镁质品、镁石、滑石粉；无机非金属

材料研究、销售、技术服务、检验检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新疆秦翔总资产 8,417.29万元，负债

总计 4,254.99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4,162.30万元；2025年 1-12月，主营业务

收入为 0万元，实现净利润-179.90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新疆秦翔总资产 8,430.68万元，负债总计 4,310.48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4,120.20万元；2026年 1-3月，主营业务收入为 0万元，

实现净利润-42.10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新疆秦翔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股权结构：本次受让前后新疆秦翔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出资额（万元）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持股比例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434.47 67.77% 5,043.00 77.07%
郝长安 1,500.00 22.93% 1,500.00 22.93%
敬波 348.32 5.32% 0 0%
梁剑 260.21 3.98% 0 0%
合计 6,543.00 100% 6,543.00 100%

四、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敬波的股权转让合同

甲方：敬波

乙方：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 标的股权

甲方同意将其合法持有的目标公司5.323552%（对应原出资额375万元）及其

所附带的股东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乙方。

乙方同意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条件受让该等标的股权，并按持股比例享有相应

的股东权利、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第二条 股权交割与过户

交割条件：本股权转让合同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后。



交割内容：甲方应在交割条件满足后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移交与标的股权

相关的全部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名册、出资证明、目标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公司章程等），并配合乙方办理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过户责任：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乙方负责办理，甲方应提供必要

的协助（包括但不限于出具相关文件、配合签字等）。乙方应在收到甲方移交的

全部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启动过户手续，确保在合理期限内完成变更登记。

交割完成：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目标公司股东名册中甲

方名称变更为乙方名称，视为标的股权交割完成，乙方承接甲方持有目标公司全

部股权。

第三条 转让价款及支付

标的股权转让总价款：人民币叁佰柒拾伍万元整（¥3750000.00元，含税），

该价款为乙方受让标的股权的全部对价，已包含标的股权所对应的全部权益。

支付方式：乙方应通过甲方指定账户支付转让价款。

支付期限：乙方应在股权交割与过户完成后7个工作日内，将全部转让价款

一次性汇入上述甲方指定账户。

（二）公司与梁剑的股权转让合同

甲方：梁剑

乙方：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 标的股权

甲方同意将其合法持有的目标公司3.976922%（对应原出资额262.50万元）

及其所附带的股东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乙方。

乙方同意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条件受让该等标的股权，并按持股比例享有相应

的股东权利、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第二条 股权交割与过户

交割条件：本股权转让合同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后。

交割内容：甲方应在交割条件满足后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移交与标的股权

相关的全部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名册、出资证明、目标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公司章程等），并配合乙方办理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过户责任：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乙方负责办理，甲方应提供必要

的协助（包括但不限于出具相关文件、配合签字等）。乙方应在收到甲方移交的

全部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启动过户手续，确保在合理期限内完成变更登记。

交割完成：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目标公司股东名册中甲



方名称变更为乙方名称，视为标的股权交割完成，乙方承接甲方持有目标公司全

部股权。

第三条 转让价款及支付

标的股权转让总价款：人民币贰佰陆拾贰万伍仟元整（¥2625000.00 元，含

税），该价款为乙方受让标的股权的全部对价，已包含标的股权所对应的全部权

益。

支付方式：乙方应通过甲方指定账户支付转让价款。

支付期限：乙方应在股权交割与过户完成后7个工作日内，将全部转让价款

一次性汇入上述甲方指定账户。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资金来源

本次公司收购少数股东股权的定价依据仍参考巴州正昭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于2025年9月出具的新疆秦翔资产评估报告（详见2025年12月19日披露的《秦翔

股权评估报告》），具有合理性，公司本次投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本次投资事项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通过现金方式进行。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投资的目的

新疆秦翔持有的哈勒哈特菱镁矿采矿权，其矿区面积10.7324平方公里，菱

镁矿石储量约4,400万吨，地处新疆中心位置，为国家“一带一路”核心地带。

该矿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如大规模开发后续产品，有望填补西北地区镁

质材料的空白，并辐射西亚、中亚等市场。

公司本次收购少数股东股权后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对新疆秦翔的持股比例，加

强了公司对新疆秦翔后续运营的管控决策力度，将更有效的推动哈勒哈特菱镁矿

开发进度。

2、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事项是基于公司长期战略规划所作出的审慎决策，有利于发挥新材

料事业部的发展潜力，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六、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事项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尚不确定，公司将根据该投资事项

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敬波和梁剑分别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

2、巴州正昭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2025年 9月出具的关于新疆秦翔的资产评估

报告。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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